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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英文讀者劇場比賽實施計畫
1. 依據：臺北市高級職業學校提昇英語教學計畫辦理。

2. 目的：
一、提高學生英語文學習興趣，並增進其學習成效。

二、藉由劇本朗讀及演出，啟發學生多元知能。

3. 主辦單位：教務處教學組

4. 協辦單位：應外(英文)科、學務處、教官室、總務處
5. 比賽日期：103年4月18日（星期五）下午

6. 參賽人員
1、 本校日間部1年級、夜間部2年級應外科派１隊參賽(惟夜間部2年級商科、職班、體育班採自由報名)，每隊參賽學生以不超過8人為原則(其中含演員、旁白、編劇等工作人員)。報名表須經該班英文任課老師及導師簽章同意始完成推薦。

2、 每隊參賽人員須為同一班級學生，參賽學生學齡(6歲)後不得在英語系國家居住超過1年或曾就讀於美國學校1年以上者。
7. 報名事宜

1、 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03年4月8日(星期二)截止。

2、 報名方式：

(1) 各班至學校首頁公告下載報名表電子檔，並填妥報名資料表，列印後送導師及英文任課老師簽章同意，紙本送交教務處教學組，並將電子檔寄至下列信箱(缺任何一項皆視為報名未完成)。 電子檔收件信箱：alber@slhs.tp.edu.tw
(2) 填妥比賽內容相關資料：

1. 演出劇本內容全文，須為自創或改編，如為改編請附上原稿，否則一經查出，即取消參賽資格。

2. 比賽當天統一由教務處印製劇本，不可自行攜帶劇本上台。
(3) 於報名期限內完成「紙本」及「電子檔」繳交後始完成報名手續，缺任何一項皆視為報名未完成。逾期未完成競賽報名手續者，扣總成績10分，不得有異議。
(4) 報名日期截止後，參賽班級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劇本及演出人員名冊，否則不予記分。
8. 比賽出場序抽籤作業

1、 時間：103年3月31日(星期一)16時30分。

2、 地點：教務處教學組
3、 各班派代表到場參與抽籤作業，未到場者由承辦單位代為抽籤，不得異議。

4、 抽籤結果於103年4月1日(星期二)公佈於學校網站，請自行上網查詢，不另行通知。
9. 比賽須知

1、 比賽當日天下午參賽班級需準時全員於中午１３：００至活動中心四樓大禮堂報到區報到，遲到班級扣總成績10分，不得異議。

2、 參賽人員於演出前應集體於預備區準備，演出時應依演出角色出場，不得於賽程進行中上、下舞臺更換參賽人員。

3、 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不予計分，取消錄取資格，若已公布成績，則撤銷其既有名次，且追回所有獎項：

(1) 參賽之劇本內容與報名表記載不符者。
(2) 違反參賽人數上限之規定者。

(3) 參賽人員與報名表記載不符者。
(4) 參賽人員不符參賽資格之規定者。
4、 為避免模糊讀者劇場所要呈現的意涵，比賽時禁止使用任何道具及佈景。主辦單位提供現場收音麥克風及譜架以供參賽隊伍視需要使用。

5、 校內競賽著校服或便服皆可（著便服者需於競賽前方可換裝）；演出內容不得違背善良風俗或教育意義。

6、 比賽規則：

(1) 各隊演出時，分別於第4分30秒、第5分鐘時各舉牌一次提醒，至第5分30秒按鈴，各校均須依規定結束演出下臺。

(2) 演出時間以5分鐘為限，緩衝時間「前後各30秒」，即4分30秒至5分30秒尚不扣分。

(3) 演出不足4分30秒者，每少10秒鐘，扣總平均1分（未滿10秒以10秒計），以此類推。

(4) 演出超過5分30秒者，應立即停止演出下臺；如繼續演出者，每超過10秒，扣總平均1分（未滿10秒以10秒計），以此類推。

(5) 學生參賽演出時，須攜帶劇本內容上臺，違反規定者得予以取消比賽資格，成績不予計分。

7、 比賽內容：劇本可自創或改編，演出內容不得違背善良風俗或教育意義。
8、 評分標準：

(1) 內容（主題、文法、用字遣詞等）30％。

(2) 語音（發音、語調、流暢度等）50％。

(3) 團隊合作（默契）10％。

(4) 其他（創意、儀態、臺風表情等）10％。

10. 獎勵
1、 依比賽總成績，擇優錄取前６名，參賽者各核發獎狀乙紙，並依次獎勵如下：

(1) 總成績第１名：圖書禮券$300，敘嘉獎乙次。

(2) 總成績第２名：圖書禮券$200，敘嘉獎乙次。

(3) 總成績第３名：圖書禮券$100，敘嘉獎乙次。
(4) 總成績第４～６名：敘嘉獎乙次。
2、 比賽總成績第１、２名班級將代表本校參加北市102學年度高職學生英文讀者劇場比賽。

11. 本辦法陳請 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【附件1】

102學年度台北市立士林高商學生英文讀者劇場比賽報名表

	班　　級
	　　　　　間部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班

	指導教師姓名
	

	參賽主題
	英文劇名：

	
	中文譯名：

	
	作者（編劇）姓名：
	(原著 　(改編

	項目
	姓名
	學號
	飾演角色/擔任工作

	導　　演
	
	
	

	演出人員１
	
	
	

	演出人員２
	
	
	

	演出人員３
	
	
	

	演出人員４
	
	
	

	演出人員５
	
	
	

	演出人員６
	
	
	

	演出人員７
	
	
	

	演出人員８
	
	
	


班級導師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班級英文老師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【備註】參賽學生須為同一班級學生，每隊參賽學生以不超過8人為限（含演員、旁白、編劇等工作人員）。
【附件2】

102學年度台北市立士林高商學生英文讀者劇場比賽劇本內容全文
	班　　級
	　　　　　間部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班

	指導教師姓名
	

	參賽主題
	英文劇名：

	
	中文譯名：

	
	作者（編劇）姓名：
	(原著　  　(改編

	劇  本  內  容 （英文）

	

	內  容  簡  述 （中文）

	











相關資料已於3月6日由各班學藝股長領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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